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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

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航天科工”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

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

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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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

债券包括：17科工01，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简称 17 科工 01 

债券名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6]2997 号 

100 亿元 

债券期限 5（3+2） 

发行规模 12 亿元 

债券利率 4.8%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计息，到期还本 

付息日 

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1 月 1 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

每年的 11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A/AAA 

跟踪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评级机构未出具跟踪评级报告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航天科工主要从事航天防务、信息技术及装备制造三大板块，具有较强核心

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航天科工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国防建设为己任，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建

立了完整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飞航导弹武器系统、固体运载火箭及空间技术产

品等技术开发与研制生产体系，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部分专业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创新突

破传统的技术途径、商业模式和管理习惯的局限，全力打造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

地，大力实施飞云、快云、行云、虹云、腾云五大商业航天工程，推动我国商业

航天产业健康发展。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以“一箭三星”方式成功完成首次商业

发射。此外，圆满完成历次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多个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相关任

务。 

2017 年度，公司信息技术板块收入为 475.52 亿元，同比增长 15.14%，装备

制造板块收入为 404.09 亿元，同比增长 13.51%，航天防务及其他板块收入为

1,407.87 亿元，同比增长 11.50%。 

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2,287.48 亿元，同比增长 14.00%；随着营业收入

的增长，公司本期营业成本增加。2017 年度，公司营业成本为 1,933.53 万元，同

比增长 14.27%，毛利润为 353.95 亿元，同比增长 12.54%；营业利润为 157.38 亿

元，同比增长 15.15%；净利润为 142.66 亿元，同比增长 10.31%。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17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末/度 2016 年末/度 增减变化 

总资产 2,883.10 2,573.03 12.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6.10 948.35 14.53% 



 

项目 2017 年末/度 2016 年末/度 增减变化 

营业收入 2,302.86 2,019.01 14.0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62 96.05 13.0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225.13 199.42 1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26 108.62 -26.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6 -105.42 -24.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 8.44 6.8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05.51 697.64 1.13% 

流动比率 1.65 1.52 8.43% 

速动比率 1.37 1.24 10.30% 

资产负债率 0.51 0.53 -3.7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1.07% 57.47% -11.14% 

利息保障倍数 15.78 17.05 -7.48%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6.91 23.50 28.0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1.14 23.42 -9.75%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7 科工 01 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12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17 科工 01 募集资金余额为 8.76 亿元。发行人按照募集说

明书、监管协议的约定和公司的内部资金使用管理规定严格使用募集资金，已

使用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发行人、监管银行和债券受托管理人签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2016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7 科工 01 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具体见 17 科工 01 的募集说明书“第四节 增信机制、

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 

六、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公司债券的偿付工作，中信建投证券按照执

业准则，提前掌握公司债券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2、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了资产负债管理、流

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

况制定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

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公司债券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信建投证券于报告期内持续关注发行人是否发生《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所规定需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



 

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的各项职责：①持续关注发行人的

资信状况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②在债券存续期内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③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调查和持续

关注；④在债券存续期内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督促发行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及监管机构的业

务指导进行信息披露。针对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已发布临时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已发布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7 科工 01 的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二）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1、本息偿付安排 

17 科工 01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

的 11 月 1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1 月 1 日。 

2、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

还债务的情况。17 科工 01 尚未到付息日。 

七、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募集说明书约定，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跟踪评级机构将在每年发行人年

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

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未到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出具日，评级机构未出具跟踪评级报告。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九、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公司名称变更的重大事项。针对上述重大事项，发

行人发布了临时公告，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表：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名称发

行人发生变

更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民所有制企业基本完成公司

制改制的重大决定和国务院

国资委有关工作部署，原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经国务

院国资委批复同意完成了公

司制改制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

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企

业中文名称由“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公司”变更为“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英文名称由“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Industry Corporation”变更为

“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Industry Corporation 

Limited” 

受托管理人通过不定

期回访获知发行人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相关证

据，确认该重大事项

属实，督促发行人发

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

披露了临时公告，受

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披露了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十、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